昌黎县财政局

2021年1-4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21年，全县各级财税部门立足全局、科学统筹，积极调度收支，确保全县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一、预算执行情况

4月份，我县全部财政收入累计完成211721万元，占年初预算的47.3%，超时间进度14个百分点，超收62467万元，同比增收68985万元，增长48.3%。
（一）全部财政收入具体完成情况

1、财政总收入完成情况

分项目完成情况：从分项目完成情况看，税收收入完成202222万元,占年初预算的49.6%，超时间进度16.3个百分点，超收66301万元，同比增收65856万元，增长48.3%；非税收入完成9499万元，占年初预算的23.7%，落后时间进度9.6个百分点，短收3834万元，同比增收3129万元，增长49.1%。

分级次完成情况：上划中央收入完成107501万元；上划省级收入完成3481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9409万元，占年初预算的36.8%，超时间进度3.5个百分点，超收6576万元，同比增收10634万元，增长18.1%。

2、政府性基金预算无收入。
（二）全部财政支出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8775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26.7%，落后时间进度6.6个百分点。债务还本支出7280万元。其中七项重点支出累计完成69192万元，同比增长6.6%。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35281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9937万元，城市基础配套费收入安排的支出2421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安排的支出377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2077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9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7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419万元。

二、简要分析

1、积极组织收入，全部财政收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大幅增长

1-4月份，我县财税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加强税收征管，实现税收及非税收入及时入库，全部财政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完成时间进度、实现同比增长。全部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8.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8.1%。从纳税行业看，税收集中度较高，“一钢独大”地位突出，传统行业增减不均，钢铁行业增收明显，由于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产销受阻，市场低迷，今年钢材价格连续大幅上涨，产品销量增加，入库税款增加，带动税收收入整体增收。从重点企业看，安丰钢铁公司累计入库13亿元，同比增收6.8亿元；宏兴钢铁公司累计入库3.9亿元，同比增收1.6亿元。

2、重点支出得到保障，但未能完成支出进度
按照上级要求，不断强化预算执行管理，采取措施调度库款，千方百计保障刚性支出需求，强化“三保”预算执行，加大“三保”等刚性支出进度，既全力保证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政府机关正常运转、部分急需拨付的民生项目资金，又偿还政府债务，足额拨付临时性疫情防控资金，保障了我县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但因政府性基金尤其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短收及年初预算项目部分尚未开工，无法形成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般公共预算正常执行，导致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进度未能完成时间进度，但七项重点支出实现同比增长。

3、政府性基金预算暂时存在收支矛盾
截至目前，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无收入。但在土地出让价款有预期收入的情况下，安排土地补偿、城乡垃圾治理、污水处理、美丽乡村建设、债券付息等刚性支出3.5亿元，收支缺口暂时达3.5亿元，这是通过挤占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实现的，暂时存在收支矛盾。
三、下步工作措施
下一步，我们一是继续大力组织税收收入。积极向县委县政府汇报沟通，与税务部门充分协作，加强重点税源企业监控，尤其是安丰、宏兴等税收支柱企业，及时分析增减收的原因，查找征管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有针对性的组织征收，努力实现应收尽收。二是进一步加强非税管理。依托平台化管理，加强非税收入征管，提高收入质量，非税收入及时入库，并督促国土部门进一步加大土地出让力度，实现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弥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缺口。三是加强预算单位预算执行管理，增强预算单位的支出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大增收节支力度，努力降低行政成本，通过统筹资金、调整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督促预算单位加快项目施工进度，切实有效形成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昌黎县2021年1-4月财政收入分级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全   年
 指   标
	累 计 完 成
	上年同     期完成
	同期增减（±）

	
	
	完  成
	占预算％
	为上年％
	
	

	财政总收入
	447,763
	211,721
	47.3 
	148.3 
	142,736
	68,985

	一、上划中央收入合计    
	195,674
	107,501
	54.9 
	169.9 
	63,276
	44,225

	   1.增值税         
	66,373
	25,062
	37.8 
	137.1 
	18,283
	6,779

	   2.消费税         
	2,723
	1,511
	55.5 
	137.6 
	1,098
	413

	   3.企业所得税
	121,936
	77,176
	63.3 
	180.3 
	42,799
	34,377

	   4.个人所得税
	4,642
	3,752
	80.8 
	343.9 
	1,091
	2,661

	二、上划省级收入合计
	63,589
	34,811
	54.7 
	168.3 
	20,685
	14,126

	   1.增值税
	19,912
	7,668
	38.5 
	139.8 
	5,485
	2,183

	   2. 企业所得税
	40,646
	25,726
	63.3 
	180.3 
	14,266
	11,460

	   3.个人所得税
	774
	625
	80.7 
	343.4 
	182
	443

	   4. 资源税
	1,915
	603
	31.5 
	99.2 
	608
	-5

	   5.环保税
	342
	189
	55.3 
	132.2 
	143
	46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8,500
	69,409
	36.8 
	118.1 
	58,775
	10,634

	 （一）税收收入
	148,500
	59,910
	40.3 
	114.3 
	52,405
	7,505

	 （二）非税收入
	40,000
	9,499
	23.7 
	149.1 
	6,370
	3,129

	   1.专项收入    
	11,000
	1,668
	15.2 
	149.3 
	1,117
	551

	   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227
	1,247
	23.9 
	121.9 
	1,023
	224

	   3.罚没收入
	10,000
	2,913
	29.1 
	75.7 
	3,848
	-935

	   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13,500
	1,905
	14.1 
	626.6 
	304
	1,601

	   6.捐赠收入
	
	
	
	
	
	

	   7.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73
	1,293
	473.6 
	1,657.7 
	78
	1,215

	   8.其他收入
	
	473
	
	
	
	473

	  税务系统完成
	407,763
	202,222
	49.6 
	148.3 
	136366
	65,856

	  财政系统完成
	40,000
	9,499
	23.7 
	149.1 
	6370
	3,129


昌黎县2021年1-4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表

	项          目
	全   年
 指   标
	累 计 完 成
	上年同       期完成
	同期增减（±）

	
	
	完  成
	占预算％
	为上年％
	
	

	收入合计          
	188,500
	69,409
	36.8 
	118.1 
	58,775
	10,634

	一、税收收入
	148,500
	59,910
	40.3 
	114.3 
	52,405
	7,505

	    1.增值税
	46,461
	17,394
	37.4 
	135.9 
	12,801
	4,593

	    2.企业所得税
	40,646
	25,725
	63.3 
	180.3 
	14,266
	11,459

	    3.个人所得税
	2,321
	1,876
	80.8 
	343.6 
	546
	1,330

	    4.资源税
	1,277
	325
	25.5 
	98.5 
	330
	-5

	    5.城市维护建设税
	6,466
	2,445
	37.8 
	135.3 
	1,807
	638

	    6.房产税
	1,844
	493
	26.7 
	113.6 
	434
	59

	    7.印花税
	4,281
	1,528
	35.7 
	145.4 
	1,051
	477

	    8.城镇土地使用税
	6,880
	1,511
	22.0 
	173.7 
	870
	641

	    9.土地增值税
	6,150
	1,223
	19.9 
	82.5 
	1,483
	-260

	    10.车船税
	4,117
	1,229
	29.9 
	103.8 
	1,184
	45

	    11.耕地占用税
	18,000
	2,054
	11.4 
	14.9 
	13,817
	-11,763

	    12.契税
	8,117
	3,034
	37.4 
	100.9 
	3,008
	26

	    13.环保税
	1,940
	1,073
	55.3 
	132.8 
	808
	265

	二、非税收入
	40,000
	9,499
	23.7 
	149.1 
	6,370
	3,129

	    1.专项收入
	11,000
	1,668
	15.2 
	149.3 
	1,117
	551

	    2.行政性收费收入
	5,227
	1,247
	23.9 
	121.9 
	1,023
	224

	    3.罚没收入
	10,000
	2,913
	29.1 
	75.7 
	3,848
	-935

	    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13,500
	1,905
	14.1 
	626.6 
	304
	1,601

	    6.捐赠收入
	
	
	
	
	
	

	    7.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73
	1,293
	473.6 
	1657.7 
	78
	1,215

	    8.其他收入
	
	473
	
	
	
	473


单位：万元

昌黎县2021年1-4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表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累 计 完 成
	上年同期 完成

	
	
	完  成
	占指标％
	为上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8,358
	87,751
	26.7 
	109.9 
	79,88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3,078
	12,751
	55.3 
	116.8 
	10,914

	公共安全支出
	14,718
	4,202
	28.6 
	108.2 
	3,885

	教育支出
	70,511
	20,512
	29.1 
	102.6 
	19,985

	科学技术支出
	1,562
	1,046
	67.0 
	4184.0 
	25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329
	1,706
	39.4 
	100.2 
	1,70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607
	17,997
	42.2 
	134.5 
	13,381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6,074
	9,266
	35.5 
	67.5 
	13,726

	节能环保支出
	5,334
	2,372
	44.5 
	157.4 
	1,507

	城乡社区支出
	5,855
	2,092
	35.7 
	139.6 
	1,499

	农林水支出
	38,668
	9,241
	23.9 
	125.5 
	7,361

	交通运输支出
	5,609
	2,049
	36.5 
	171.9 
	1,192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33
	133
	100.0 
	201.5 
	6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78
	93
	16.1 
	15.6 
	598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2,277
	463
	20.3 
	29.3 
	1,579

	住房保障支出
	5,013
	1,117
	22.3 
	
	

	粮油物资偹备支出
	100
	
	
	
	1,05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830
	779
	42.6 
	
	

	预备费
	3,500
	
	
	
	

	其他支出
	280
	
	
	
	

	债务付息支出
	5,087
	1,932
	38.0 
	137.0 
	1,41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0
	
	
	
	

	转移性支出
	71,175
	
	
	
	

	其中：七项重点支出
	188,177
	69,192
	37
	107
	64,897


单位：万元    

	昌黎县2021年1-4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全年指标
	完成数
	项目
	全年指标
	完成数

	一、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300 
	0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 
	0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44,500 
	0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三、彩票公益金收入
	300 
	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9 
	399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4,500 
	0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284 
	284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400 
	0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75 
	115 

	六、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18 
	0 
	三、城乡社区支出
	144,325 
	32,42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39,125 
	29,937 

	
	
	
	    农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00 
	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4,500 
	2,421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400 
	70 

	
	
	
	四、其他支出
	719 
	377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8 
	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701 
	377 

	
	
	
	五、债务付息支出
	5,306 
	2,077 

	
	
	
	六、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0 
	0 

	收 入 合 计
	150,018
	0
	支 出 合 计
	150,759 
	35,281 




